
余益祥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一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5）一中行初字第 102 号 

 

原告余益祥，男，汉族，1962 年 7 月 11 日出生，汕头市澄海区东里沪东农用器械厂业主，住广东省澄海

市东里镇东桥管理区彭厝巷 3 号。 

 

委托代理人丁楚浩，汕头市高科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王少明，汕头市高科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景川，主任。 

 

委托代理人欧阳石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化学申诉处审查员。 

 

委托代理人程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行政诉讼处审查员。 

 

第三人林纯好，女，汉族，1979 年 7 月 8 日出生，住广东省澄海市溪南镇西社管理区凤头新厝。 

 

委托代理人彭晓玲，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原告余益祥不服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于 2004 年 9 月 22 日作出的

第 6444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简称第 6444 号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林纯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 2005 年 4 月 14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益祥的委托代理人丁楚浩、王少明，被告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欧

阳石文、程强，第三人林纯好的委托代理人彭晓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第 6444 号决定系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澄海市东里沪东农用器械厂（简称沪东农用器械厂）针对林纯好拥有的

名称为“螺丝起手柄（芯 2）”的外观设计专利（简称本专利）所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作出的。专利复审委员

会在该决定中认定： 

 

1、关于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沪东农用器械厂提交的证据 1－4 并不能用

来说明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关于外观设计的定义或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客体。至于本专利与证据 1

－4 中任一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相近似，属于审查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内容。 

 

2、关于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沪东农用器械厂基于证据

2 和证据 3 提出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的无效理由不能成

立。 



 

3、关于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证据 3 的公开日为 2003 年 11 月 25 日，晚于本专利申

请日，不能用来说明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证据 1 与证据 4 所示螺丝刀，其手柄均由圆

帽形端部、六棱形把柄及喇叭形连接块三部分组成。但证据 1、证据 4 没有说明使用透明材料，其内部也

没有可通过人的视觉能观察到的三棱状芯。由于本专利所示螺丝起手柄使用透明材料而能够看到内部的三

棱状芯，这种差别会给一般消费者留下明显不同的视觉印象。因此，证据 1 和证据 4 与本专利不属于相同

或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因此，沪东农用器械厂提出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的无效理由不成

立。 

 

综上，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 6444 号决定，维持本专利权有效。 

 

原告余益祥不服第 6444 号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称： 

 

一、被告没有采用整体观察的方法，也没有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进行比较判断，导致作出错误的结论。按

照《审查指南》的规定，剖视图用来弥补六面视图不能充分表达的外观设计。本专利所表达的产品已经体

现在它的六面视图中。A—A 剖视图和 B—B 剖视图是为了进一步反映手柄把柄部分的形状、手柄的纵向形

状及手柄内部的构造，可以用来说明俯、仰视图形状存在的成因，但不能以此作为可以看到六面视图中没

有表达的内部结构的依据，即剖视图不能用来扩大六面视图所限定的范围。虽然本专利简要说明指出了 C

处为透明材料，但当透明材料的厚度较大或者内外的色差太小或者当透明度较低时，里面的物体便看不见。

本专利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及使用状态参考图均没有显示里面的物体。因此，内部芯不能视

为本专利产品设计的一部分。即使认定本专利可以看到手柄里面的三棱状芯，本专利与附件 1、2、4 在整

体视觉上仍然容易给一般消费者造成混淆，它们仍是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因为透过本专利手柄的外壳看到

的不是叶片的线条。由于折射，一般消费者看到的是无数的线条，故不会留下多大的印象。 

 

二、本专利与在先公开或在先申请的设计相近似。本专利包含有端部、把柄以及喇叭形连接块三部分，其

中端部为半球体，把柄表面上有六对凹凸相间的部分，喇叭形部分有若干螺纹，且端部、把柄以及连接块

占手柄总长度分别约为：1/9、5/9、3/9。本专利与附件 1、附件 2、附件 4 的比较如下： 

 

1、附件 1 的手柄设计也包括有端部、把柄以及喇叭形连接块三部分。其中端部为椭球体，把柄表面上也有

六对凹凸相间的部分，端部、把柄以及连接块占手柄的总长度也分别约为：1/9、5/9、3/9。与本专利相比，

虽然两者的端部略有不同，喇叭形部分也存在有或没有螺纹的区别，但这些区别都是次要的。整体而言，

两者很相似，一般消费者容易引起混淆。另外，手柄使用透明材料制作不是本专利的设计要点。 

 

2、附件 2 的设计也与本专利相近似，事实和理由同 1。 

 

3、附件 4 公开了一种螺丝刀，该螺丝刀的手柄也包括有端部、把柄以及喇叭形连接块三个部分，端部也为

椭球体，把柄表面上也有六对凹凸相间的部分，喇叭形部分有若干螺纹，端部、把柄以及连接块占手柄总

长度也分别约为：1/9、5/9、3/9，还可以从视图中的有关符号得知该手柄是采用透明材料制作的。附件 4

与本专利的区别仅仅在端部，即一个端部是半球体，另一个端部是椭球体，因此，两者从整体上看，极易

引起一般消费者的混淆，它们是相近似的设计。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本专利与附件 1、2、4 是相近似的外观设计，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撤销第 6444 号决定；2、被告重新作出宣告本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 

 



被告专利复审委员会辩称：本专利由于 C 部分使用透明材料，导致三棱状芯能被观察到。虽然在主视图和

左视图中没有表示三棱状芯，但申请人是为了表示螺丝手柄外壳的形状而省略三棱状芯。从 B－B 剖视图

中可知，三棱状芯的材料与 C 部分透明材料不同，且本专利的 A－A 剖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中明确表示

出手柄内部的三棱状芯。因此，从正视、仰视以及俯视方向均应当能看到透明材料内部的三棱状芯。三棱

状芯应视为该产品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基于上述结论，本专利与附件 1、2、4 相比，均不属于相同和相近

似的外观设计。此外，余益祥在无效程序的口头审理中并没有以附件 2 来证明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 6444 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查程序合

法，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第 6444 号决定。 

 

第三人林纯好述称：一、剖视图对产品的外观起到辅助表达的作用，可以用于解释和说明产品的形状和构

造。剖视图并没有扩大主视图所限定的保护范围，相反地，却是对主视图所限定的保护范围的进一步限定，

是进一步缩小了保护范围。二、对于透明材料的产品，其透明部分以内的形状、图案应视为该产品的外观

设计的一部分。本专利已经指明其 C 部分使用透明材料，尽管本专利的主视图及左视图中没有表示出三棱

状芯，但从俯视图、仰视图、A-A 剖视图及 B-B 剖视图中均可以看到三棱状芯的存在。从其剖视图也可以

看出三棱状芯与 C 部分使用不同的材料。三、专利复审委员会并没有超越一般消费者的角度作出判断。专

利复审委员会从一般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出发，结合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作出第 6444 号决定，该决定是

正确的。四、本专利与在先公开或者在先申请的设计不相近似。首先，原告提供的附件 4 缺少中文译文，

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其次，本专利外部为透明材料，可以看见里面的三棱状芯，与原告提供的附件不相同

且不相近似，不会造成一般消费者的混淆。综上，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

回其诉讼请求，维持第 6444 号决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3 年 1 月 20 日，林纯好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名称为“螺丝起手柄（芯 2）”的外观设计专利(即本专利)

申请，2003 年 9 月 10 日，本专利被授权公告，专利号为 03318422.4，专利权人是林纯好。 

 

本专利授权公告的视图包括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仰视图，A-A 剖视图，B－B 剖视图，使用状态立体

图，使用状态参考图。其中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仰视图，A-A 剖视图，B－B 剖视图见附图 1。本专

利“简要说明”中注明：图中 C 处使用透明材料。“C”处指手柄部分。从 B－B 剖视图可见，手柄的透明材料

及三棱状芯用不同的剖面线表示。 

 

2004 年 3 月 1 日，沪东农用器械厂以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

三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由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提交了四份附件，其中： 

 

附件 1 为 2001 年 1 月 3 日公告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CN3171268D。其产品名称为：螺丝刀（圆帽六棱把手），

公告的视图包括主视图，左视图，仰视图，俯视图（见附图 2）。其简要说明中没有注明圆帽六棱把手为透

明材料制成。 

 

附件 2 为 2002 年 10 月 17 日申请，2003 年 5 月 21 日公告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CN3295316D。其产品名称

为：组合螺丝刀（651），专利权人为林纯好。  

 

附件 4 为 1994 年 10 月 18 日公告的美国专利 US5355752A。其产品名称为：螺丝起子的螺丝夹持装置。其

公开的螺丝起子的螺丝夹持装置的手柄见附图 3。其没有标明手柄由透明材料制成。 

 



2004 年 3 月 19 日，沪东农用器械厂补充提交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对附件 4 的认证件及附

件 4 中相关部分的中文译文等附件。 

 

2004 年 8 月 12 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举行了口头审理。沪东农用器械厂明确基于附件 1 或者附件 4，本专利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基于附件 2 或者附件 3，本专利不符合

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2004 年 9 月 22 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 6444 号决定，维持本专利权有效。 

 

另查，澄海市东里沪东农用器械厂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其业主为原告余益祥。2004 年 4 月 15 日，澄海

市东里沪东农用器械厂更名为汕头市澄海区东里沪东农用器械厂。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余益祥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在第 6444 号决定中将其认为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二条第三款的无效理由变更为属于审查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没有表示异议。此外，

余益祥对第 6444 号决定认定附件 3 不能用于说明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

一款及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没有表示异议。 

 

上述事实有本专利授权公告、附件 1、附件 2、附件 4，汕头市澄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及当事人

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一、专利复审委员会是否采用整体观察的方法，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同或者相近似性的比较。 

 

专利复审委员会在第 6444 号决定中，并未认定本专利存在着相对于其他部位明显地容易引起一般消费者注

意的部位，即其并未认定本专利存在“要部”。专利复审委员会只是认为由于本专利 C 部分使用透明材料，

故一般消费者能看到透明材料内部的三棱状芯，而附件 1、附件 2 和附件 4 没有使用透明材料，不能看到

手柄内部的结构，这种差别会使一般消费者留下明显不同的视觉印象，进而认为本专利与附件 1、附件 2

和附件 4 既不相同，也不相近似。因此，专利复审委员会采用了整体观察的方法，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出

发进行相同或者相近似性的比较。余益祥关于专利复审委员会没有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方法，没有

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进行相同或者相近似性比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

者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1、本专利剖视图表示的内容能否作为本专利外观的一部分。《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 6.5 规定，对于

外表使用透明材料的产品而言，通过人的视觉能观察到的其透明部分以内的形状、图案和色彩，应视为该

产品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就本案而言，本专利在“简要说明”中已注明“图中 C 处使用透明材料”，即本专

利手柄使用了透明材料。由于本专利的六面视图无法完整表示本专利的全部状态，故专利权人借助 A-A 剖

视图和 B-B 剖视图表示本专利三棱状芯的状态。由此可见，本专利的 A-A 剖视图和 B-B 剖视图是完整表

示本专利所不可缺少的视图，其与六面视图一起完整地反映了本专利的外观，并不存在扩大六面视图所限

定的范围的问题。原告关于本专利 A-A 剖视图和 B-B 剖视图不能作为可以看到六面视图中没有表达的内部



结构的依据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一般消费者能否看到本专利的三棱状芯。如上所述，本专利手柄使用了透明材料，且从 B-B 剖视图中

不同的剖面线可知，三棱状芯的材料与透明材料不同。本专利的三棱状芯是能够被一般消费者看到的，它

应当被视为本专利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原告关于本专利的三棱状芯不能被一般消费者所看到，因而不能视

为该产品设计的一部分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本专利与在先设计的比较。由于附件 2 的申请日在本专利的申请日之前，授权公告日在本专利的申

请日之后，故附件 2 不能用于评价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附件 1、附件 4 的授权公告

日在本专利的申请日之前，故可以用于评价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将附件 1 及附件 4

分别与本专利比较，附件 1 和附件 4 均没有要求使用透明材料，其内部没有可以通过人的视觉观察到的三

棱状芯。由于本专利使用透明材料而使一般消费者能够看到内部的三棱状芯，透明材料及具有可见的三棱

状芯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足以给一般消费者留下明显的视觉印象，故本专利与附件 1

及附件 4 均不属于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由于余益祥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在第 6444 号决定中将其认为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的

无效理由变更为属于审查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没有表示异议，对第 6444 号决定认定本

专利符合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亦没有表示异议，故本院对此不再予以评

述。 

 

综上所述，被告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 6444 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查程序合法，应予

维持。原告余益祥的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 6444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案件受理费 1000 元，由原告余益祥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1000 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黄楼支行，户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44537－

48），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仪 军 

 

代理审判员 江建中 

 

代理审判员 赵 明 

 

二Ο Ο 五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书 记 员 周云川 


